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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現代的報關業：
• 報關業者業務繁瑣，諸如幫廠商填寫進出口報

單明細、海關送件與陪同查驗貨櫃、申請輸出
入許可證、商品檢驗合格證、動植物檢疫證明
、完稅、進出口結關、向船務公司接洽艙等。

報關業簡介報關業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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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現代的報關業：
• 報關業主要作業流程說明：
• 1.  向進口人取得貨物進口日期及數量。
• 2. 與船公司或船代取得船隻進出港日期等資料。

• 3.  通知業者備妥報關文件及其他相關資料。

• 4.  聯繫裝卸公司或倉儲業準備相關作業。

• 5. 取得報關資料後審核文件是否齊全。

• 6. 歸列其稅則號別及稅率。

報關業簡介報關業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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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現代的報關業：

• 7. 告知業者繳納關稅、裝卸費等明細。

• 8. 使用電腦網路（ E.D.I ）鍵入資料、透過關  
貿網路與海關連線，利用電腦作業由海關回覆
通關作業情形之訊息，直至放行提貨。

• 9.  會同農委會動植物檢疫局及經濟部商品標準
檢驗局人員，至船艙內檢視貨品並取樣檢驗，
依國家檢驗標準（ CNS ）或其他相關規定，取
得檢疫、檢驗合格證書，貨品方可通關放行。

報關業簡介報關業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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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現代的報關業：
• 民國 60 年至 80 年是報關業的黃金時代，碼

頭裝卸夜以繼日，國內廠商趕著貨物出口、進
口貨物忙著報關、貨櫃車趕著結關、報關業者
趕著送件，早期有許多資深的報關業先進在碼
頭騎著腳踏車穿梭，一步步推動國際貿易。報
關業在台灣能夠創造經濟奇蹟的過程中，扮演
者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
報關業簡介報關業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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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現代的報關業 ( 小結 ) ：

• 在海關的進出口程序未電腦化前，貨物進出口及
通關文件都需要到海關辦理，遇到廠商趕著出口
、或是週末大結關時，辦理窗口往往大排長龍。

• 民國 80 年海關實施進出口報單電腦化後，報關業
者的報單可透過關貿網路與海關連線，加上「貨
櫃（物）動態查核系統」運作，大幅提高海關作
業透明化，所有進出口貨櫃的流程位置，都可在
電腦上查詢，也減少人與人的不必要接觸。

報關業簡介報關業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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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稅法

報關業相關法令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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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關稅法第 22 條

第一項

貨物應辦之報關、納稅等手續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
；其向海關遞送之報單，應經專責報關人員審核簽
證。

第二項

前項報關業者，應經海關許可，始得辦理公司或商業
登記；並應於登記後，檢附相關文件向海關申請核
發報關業務證照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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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關稅法第 22 條

第三項

報關業者之最低資本額、負責人、經理人與專責報
關人員應具備之資格、條件、職責、許可之申請
程序、登記與變更、證照之申請、換發、廢止、
辦理報關業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財政
部定之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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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關稅法第 84 條

第一項

報關業者之變更登記、證照之申請、換發、辦理報關業
務或其他應遵行事項，違反依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
之辦法者，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
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；並得連續處罰；連續處罰
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
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。但其情節重大者，廢止其報關
業務證照，不受連續處罰三次之限制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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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關稅法第 84 條

第二項

專責報關人員辦理報關審核簽證業務或其他應遵行
事項，違反依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之辦法者，
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
上五千元以下罰鍰；並得連續處罰；連續處罰三
次仍未完成改正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審
核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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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關稅法第 98 條

• 關稅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及其關係人對於與
進出口貨物有關之紀錄、文件、會計帳簿及相關
電腦檔案或資料庫等資料，應自進出口貨物放行
之翌日起，保存五年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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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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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 如果您是負責人要注意 ?

• 第 2條

本辦法所稱之報關業，指經營受託辦理進、出口貨
物報關納稅等業務之營利事業。

本辦法所稱之報關業員工，包括報關業負責人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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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負責人要注意 ?

• 第 3條

設置報關業，應於申辦公司設立登記或商業登記前
，將擬設之報關業名稱、地址、組織種類、資本
額、負責人姓名及專責報關人員姓名、考試及格
證書或資格測驗合格證書字號，報請所在地關區
或其分關審查許可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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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負責人要注意?

• 第 3條
報關業負責人應具有三年以上報關實務經驗，如設有授權
掌理報關業務之經理人者，不在此限；經授權掌理報
關業務之經理人，應具有三年以上報關實務經驗。

於離島地區設置，且在該地區經營報關業務之報關業，其
資本額應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，其員工應有一人以
上具有專責報關人員之資格；報關業負責人或其授權
掌理報關業務之經理人應符合前項之規定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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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負責人要注意 ?

• 第 4條

• 設置報關業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在地關區或其分
關申請核發報關業務證照：

一、申請書：應載明報關業之名稱、統一編號、地
址、資本額、組織種類、負責人及其授權掌理報
關業務之經理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、職
業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，並檢附其他相關文件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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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負責人要注意 ?

• 第 4條

二、報關業之組織為合夥者，應檢附合夥人名冊；
為公司者，除股份有限公司檢具董事及監察人名
冊外，應檢附公司股東名冊。

三、專責報關人員名冊、考試及格或資格測驗合格
證書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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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負責人要注意 ?

• 第 4條

四、所在地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證。報關業所
屬之縣（市）如無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者，得檢具
加入所在地關區所屬之其他縣（市）報關商業同
業公會之贊助會員證。

• 報關業依第九條第二項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
申請補發、換發報關業務證照時，應檢具第一項
第四款之會員證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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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負責人要注意 ?

• 第 7條

報關業負責人或其授權掌理報關業務之經理人不得
在其他報關業兼職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
23



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負責人要注意?

• 第 8條

• 報關業負責人或其授權掌理報關業務之經理人有下列
情事之一者，如申請設置報關業，應不予許可，已許
可設置者，不予發給報關業務證照，已發給者，應限
其於十日內變更之，逾期未變更者，廢止其報關業務
證照：

• 一、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。

• 二、逃漏稅捐受有處分尚未結案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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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負責人要注意?

• 第 8條

• 三、曾觸犯關務法規，情節重大，不宜受託辦理報關
業務。

• 四、曾任公務員受免除職務處分，自處分確定日起尚
未屆滿五年，或受撤職處分，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
滿。

• 五、無行為能力、限制行為能力或受輔助宣告尚未撤
銷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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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負責人要注意 ?

• 第 8條

• 六、前所負責或掌理之報關業因違反關務法規規
定，經廢止報關業務證照尚未逾二年。

• 七、曾犯偽造文書、詐欺、背信、侵占罪或違反
工商管理法令，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
定，尚未執行、尚未執行完畢，或執行完畢、緩
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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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負責人要注意 ?

• 第 8條

• 八、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，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
未逾二年。

• 九、曾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、懲治走私條例
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
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，尚未執行、尚未執行完畢
，或執行完畢、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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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13條

• 報關業受委任辦理報關時，應依據進出口人提供
之發票、提單或其他有關資料文件，依規定正確
申報貨名、稅則號別或其他應行申報事項，製作
進出口報單或其他報關文件，其「電腦申報資料
」與「報關有關文件」之內容必須一致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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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13條

• 前項申報內容應先經專責報關人員進行審核無訛
，並以經海關認可之密碼或其他適當方法簽證後
輸入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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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16條

• 專責報關人員須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專責
報關人員考試及格。但曾經海關所舉辦之專責報
關人員資格測驗合格，領有合格證書者，得繼續
執業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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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注
意 ?

• 第 17條

• 專責報關人員以任職一家報關業且在同一關區執
行業務為限。但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跨區連線申
報者，專責報關人員得跨關區執行業務。

• 專責報關人員執行業務，應由其服務之報關業檢
具專責報關人員考試及格證書或資格測驗合格證
書，向所在地海關辦理登記並申請核發報關證…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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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17條

• 專責報關人員離職時，應由其服務之報關業向所
在地海關申報並繳銷其報關證。專責報關人員亦
得自行持相關佐證文件向海關申辦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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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注
意?

• 第 18條

• 專責報關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執業；如已
登記執業者，廢止其執業登記，並通知其所屬報關
業限其於四十五日內變更登記，並繳銷或公告註銷
其報關證：

• 一、有第八條所列各款情事之一。

• 二、經海關廢止其登記處分未滿三年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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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18條

• 三、公職人員及公營事業機構人員。

• 四、在其他報關業兼職。

• 五、以偽造、變造或其他不實之文件，取得執業
登記，經海關查明屬實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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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18條

• 六、因海關職務有關行為，對海關員工施以強暴、
脅迫、恐嚇、公然侮辱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危害其人
身或財產安全，經海關查明屬實，且未滿五年。

• 前項第六款規定五年期間，於行為時專責報關人員
尚未登記執業者，自其行為之翌日起算；於行為時
已登記執業者，自廢止執業登記之翌日起算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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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18條

• 專責報關人員經依第一項規定廢止執業登記者，
海關應限期繳銷或公告註銷其報關證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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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19條

• 專責報關人員變更服務關區或報關業，應重新向
服務所在地海關辦理登記並申請核發報關證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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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20條

• 1.專責報關人員之職責如下：

• 一、審核所屬報關業受委託報運進出口貨物向海
關遞送之有關文件。

• 二、審核並簽證所屬報關業所申報之進出口報單
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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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20條

• 三、審核所屬報關業向海關所提出之各項申請文
件。

• 四、負責向海關提供經其簽證之報單與文件之有
關資料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
39



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注
意 ?

• 第 20條

• 3.專責報關人員辦理第一項審核及簽證業務，均應
於有關文件上註明本人姓名及報關證字號並簽章。
但其以連線申報者免於進出口報單上簽章。

• 4. 海關對專責報關人員簽證之報單、經連線申報之
「電腦申報資料」或其他文件有疑義時，得通知專
責報關人員到海關說明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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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注
意?

• 第 20條

• 5.專責報關人員經通知參加海關自行舉辦或委託其
他機構舉辦之專責報關人員進修講習時，除有正當
理由經請假獲准者外，均應參加。

註 1:未按時參加者將依「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」第
37條規定處罰。

註 2:報關業負責人或職員可自由報名參加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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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21條

• 專責報關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
• 一、容許他人假借其名義執行業務或將供連線申
報傳輸之通關專屬憑證或憑證密碼借供他人使用
。

• 二、利用專責報關人員資格作不實簽證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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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注
意 ?

• 第 21條

• 三、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當酬金。

• 四、以不正當之方法招攬業務。

• 五、明知所申報之報單內容不實或錯誤而不予更
正。

• 六、於空白報單預先簽名、蓋章或類似情事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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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21條

• 七、洩漏客戶所交付之貿易文件內容或工商秘密
。

• 八、其他違反關務法規情事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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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注
意?

• 第 22條   專責報關人員
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拒絕簽證，並向海關報告：

一、委任人或所屬報關業意圖使其作不實或不當之簽證者。

二、委任人或所屬報關業故意不提供真實或必要之資料者。

三、其他因委任人或所屬報關業之隱瞞或欺騙，致無法作正
確之審核簽證者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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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24條

• 1. 報關業僱用辦理報關業務之員工，除專責報
關人員應依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規定辦理登記領
取報關證外，應於僱用時向海關申請登記，領取
報關證。必要時海關得調查專責報關人員或員工
之刑事案件紀錄。領取報關證之員工離職時，應
於三十日內向海關報備，並繳銷其報關證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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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24條

• 2. 前項報關證之請領及繳銷，得經報關商業同
業公會轉海關申請辦理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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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24條

• 4. 在海關轄區內辦理報關業務之報關業員工，
均應佩帶報關證，並嚴守秩序及接受關員之合法
指導。其向海關辦理報關納稅各項業務，應視為
代表報關業，報關業對其報關業務有關之行為應
負全部責任。但報關業選任員工及監督其職務之
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得免除其責任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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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 如果您是專責報關人員要
注意 ?

• 第 32條

• 專責報關人員執行業務滿三年以上，符合規定之
條件者，海關得對專責報關人員頒發獎狀或表揚
。

報關業相關法令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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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長期報關委任
應注意事項

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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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者受託辦理長期委任廠商名冊填寫
注意事項

• １、委任核准文號格式為「年度 -箱號」。於

112 年間申請長期委任，核准文號即為「 112-

箱號」。於該 5 年間新申請之長期委任，核准文

號之年度可為 112 年或當年度（委任期間不超過

5 年即可）；如未填寫，年度均以當年度鍵檔。

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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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者受託辦理長期委任廠商名冊注意事項

2 、委任廠商公司名稱、統一編號應核對正確，如

委任人為保稅廠商或運輸業，務必填寫監管編號

或船 (航空 ) 公司代號，並須檢附印鑑登記卡影

本​。

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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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關業者受託辦理長期委任廠商名冊注意事項

2 、 委任起日 / 訖日：委任期間勿與前次委任日期

重疊，最長 5 年（建議以年度計算）。委任起

日 / 訖日必須與長期委任書相同。

報關業相關實務

53



• 長期委任書填寫注意事項

1 、 須用經海關公布、修正日期為 106 年 8月 31

日格式。

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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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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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長期委任書填寫注意事項

２、委任起日不得早於下方之簽訂日期。

 3 、應勾選申請之委任類別，未勾選者視為無鍵

檔需求。如有勾選保稅廠商或船 (航空 ) 公司，

務必填寫監管編號或船 (航空 ) 公司代號。

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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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長期委任書填寫注意事項

4 、各欄資料應由委任人填寫完整，並分別蓋委任

人及受任人之大小章。如有修改，須於修改處加

蓋委任人之大小章。

如委任人之負責人為法人，應加署其所受指定代表

行使職務之自然人簽名或蓋章。。

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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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長期委任書填寫注意事項

 

報關業者可至關港貿單一窗口查詢委任紀錄，查

詢步驟請參閱工作手冊，如發現委任紀錄鍵檔錯

誤，請提供長期委任書通知海關更正。

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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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如何申請線上委任 ?

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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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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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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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如何線上查詢委任資料 ?

報關業相關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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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一、報關業自大航海時代，隨著國際貿易的推展
，在世界各國的經濟成長中，扮演著不可或缺的
角色。

• 二、早期報關業著重現場人工，是綜合專業服務
與勞力密集的產業。但在海關通關系統電腦連線
網路化、國際貿易貨物的快速變遷下，傳統報關
業動輒 1 、 2百人的規模不再，隨之而來的是
對貨品的專業度及相關通關法規等熟稔度，方能
顯現報關服務的真正價值。

結論與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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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三、隨著海關通關制度的電腦網路化，綜合大數
據分析與人工智慧加值服務，傳統報關業必須走
向提供客戶更高附加價值的服務及配合海關、食
藥署和國貿局等相關線上系統運用，才能成為現
代的報關業。

• 四、現代的報關業，成長的基礎在於有良好的法
遵意識，專業的報關團隊、靈活的行銷規劃與業
務推展，方可為客戶提供合法無虞、快速專業的
通關服務，並使自身業務茁壯。

結論與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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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五、由於境外網購逐年成長，各種相關商品交易
模式多變，報關業者為國際貿易中亦肩負重大關
鍵角色，關務署近年來對於關稅法、報關業設置
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多有修正，以期報關業能克
盡邊境管理上的諸多義務。

• 六、敬請報關業者隨時注意關務署網頁相關修法
狀態，各關區也會與所轄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密切
交流最新法令及宣導資料，務請大家公務繁忙之
餘，仍需關注與配合。

結論與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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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望後疫情時代，政府持續推動「多用網路，少走馬路」，不但
可透明通關流程，加速各流程速度，更能減少人與人之間不必要
的接觸，保障商民的健康，讓健康的身體，成為經濟成長的基石
。

  
  課程完畢

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問卷

https://keelung.customs.gov.tw/question/2485a14244e848e39a2ef9451063a5c6/66602d307fb64ad1

86617293f3890a50

結論與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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